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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9月 

 

致：船东，船级社，船长及航运社群 

 

对非油轮船只的强制性保险要求 

 

强制执行日期：2005 年 3月 1日 

 

为了解决在日本沿海水域废弃船舶残骸的污染问题，日本政府已经修正了油污染相关责任法

规。根据已修正的法规，大多数进行海洋航行的船只必须参加保险。 

 

 

法规细则 

 

 从 2005 年 3 月 1 日起，任何停靠在日本港口船只的船东必须达到以下要求： 

 

A     强制性保险 

 

-            适用于所有从事海运的总吨位在 100吨以上的船只（油轮除外） 

 

-            保险范围涵盖燃油清除和船舶残骸清除。保险赔付必须与燃油污染（包括个人赔付）

及（个人赔付外的）船舶残骸清除的责任额度相等。 

 

B     随船携带相关证书 

 

-            当船只到访任何一个日本港口，必须随船携带保险证书 

 

-            要求到港船只的船东或者其代理要提前向日本国土基建运输省提交保险证书 

 

-            也可以接受由隶属于国际船东互保协会集团的 P&I Club 指定保险公司签发的准入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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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险状况的报告 

 

       -      船舶进港前，船长或者在日本的船舶代理要求提交到港船舶保险状况和船舶身份

的详细信息 

 

D     检验 

 

-      如果船长有违反规则的行为，船舶将被检查，船东将被处罚，船舶将被扣留。 

 

E     责任规定 

 

       -      修正后的法规规定由船只造成的燃油污染责任将由船东和租船方联合承担 


